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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须知

一、申报人应如实准确填写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1.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债权申报表》编号不需债权人填写，由管理人工作人员负责填写。申报日期填

写提交债权申报材料的日期。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在申报表上签字捺印，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本人签字捺印）；申报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在申报表上盖章，法定代表人

签字捺印，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盖章）。

3.如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签字

捺印）或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申报人及

代理人应携带身份证件原件现场核对。

4.申报人要完整填写通讯及账户信息，如发生变更，应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填写

错误或变更未及时通知导致的后果，由申报人承担。收款银行账户为申报人指定的接收

债权受偿款项收款账户，户名应当与申报人姓名/名称相符，不得借用他人账号。

5.申报债权金额及债权计算明细应准确具体，债权金额必须确定（同一申报人只能

申报一个债权总额）。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2026 年 3 月 30 日）起停

止计息。

6.申报的债权以外币为结算货币的，汇率折算以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的人民

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折算。

7.申报事实与理由应逐笔写明每笔债权的业务主体、形成过程、申报依据及具体计

算方式等。申报人应如实扣减已受偿金额，如未如实扣减造成债权金额无法认定，由申

报人承担相关责任。

8.有财产担保的，应填写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财产名称，还应

提交财产担保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他项权证明等。存在保证担保的，应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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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债务人是否是主债务人，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主体及偿债情况，有无他人的财产担

保等，并提交相关证据。存在连带债权及连带债务的，应准确填写，并在申报事实与理

由中详细说明。

9.已经诉讼/仲裁的债权，申报人应当提交裁判文书和相关证据材料（包括裁判文

书生效证明）；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还应提交已执行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

二、提交证据注意事项

1.申报人应提交真实合法的证据。例如：合同债权应提供合同及实际履行等证据，

借贷债权除提供借款合同外还应提供实际出借资金等证据。申报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充

分证明申报债权真实合法的，将不予确认。

2.申报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申报人应提供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否则将不予确认。

管理人对债权申报表及证据的接收，不构成诉讼时效超期的恢复。

3.管理人提供本须知《债权申报表》、《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仅为方便债权人申报

债权，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将依法对债权进行审查，管理人提供材料及接收债权

申报材料的行为并不代表管理人对相关债权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

确认。

4.债权人主张行使抵销权的，应当在申报债权时向管理人书面提出，逾期未行使

抵销权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虚假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申报人应如实准确详细填写《债权申报文件》，如虚假陈述，提供伪造、变造等虚

假证据，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若管理人发现债权人存在虚假申报债权的情形，

将根据法发[2021]10 号文第四条第（四）项，“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债权的”，

将被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

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三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材料

3 / 4

四、逾期申报债权的后果

债权人未依照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债权人未依照《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五、申报方式

为切实保障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三有限公司债权人等主体的合法权益，管理人原

则上采取以现场申报为主，邮寄申报为辅的方式。

若进行邮寄申报，在邮寄申报材料前，可以与管理人联系《债权申报文件》是否符

合填报形式要求。请在邮寄单注明“债权申报”字样。邮寄的证据材料仅需提供复印件，

并由债权人或其受托人在复印件上签字或盖章，原件由债权人自行妥善保管。管理人

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如需核对原件的，将另行通知申报人提供证据原件。债权人未能

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的，申报的债权管理人不予确认。

邮寄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道凤鸣路 1678 号深蓝时光 9号楼西单元 102 房间，

联系电话：13361096870，收件人：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三有限公司管理人。

六、其他事项说明

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

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

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

其他债权人检举他人虚假申报债权的，经查实管理人将视情况予以一定奖励。

申报人应在本须知落款处签字盖章，并与申报材料一并邮寄至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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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承诺已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申报须知，因违反上述须知要求造成的不

利后果，由申报人承担。保证没有虚假申报债权金额，并承诺如被发现申报人有部分

申报债权金额虚假，申报人自愿承担全部债权不予确认的不利后果。同时本次申报已

将申报人享有的全部债权申报完毕。特此签字盖章确认。

申报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